
附件4
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文明殡葬服务合规经营承诺书

为积极响应国家殡葬改革号召，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《殡葬管理条例》、《云南省殡葬管理条例》《昆明市殡葬管理条例》及《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行移风易俗促进文明殡葬若干规定》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，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，稳妥推进殡葬改革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切实维护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，推动移风易俗，树立文明节俭、绿色生态的现代殡葬新风尚，本人（本单位）郑重作出以下承诺：

一、规范经营，诚实守信
（一）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殡葬服务和管理的法律法规、规章及行业标准，依法取得相关经营资质，自觉服从民政、市场监管等部门的监督管理。

（二）经营范围以登记注册事项为准，不超范围经营，不违规从事遗体接运、遗体存放等须由殡仪馆等政府主办机构承接的业务。

（三）严格执行明码标价制度，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示服务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收费依据、服务程序、服务承诺及服务监督方式，做到“六公开”，让群众明白消费。

（四）不实施价格欺诈、哄抬价格、串通涨价等违法行为，不强行或捆绑销售殡葬服务及商品，切实保障丧属消费自主选择权。

（五）保证殡葬用品质量，不销售假冒伪劣商品，不以次充好。

二、文明服务，移风易俗
（一）秉持“以人为本，服务至上”的服务理念，努力为家属提供优质、快捷、文明、热情、细致的服务。

（二）服务过程中不推诿、不拖延、不敷衍，做到接待热心、服务细心、解答问题耐心、接受意见虚心。

（三）积极倡导文明、节俭、绿色、生态的殡葬新风尚，引导群众丧事俭办、破除丧葬陋俗，自觉抵制大操大办、铺张浪费等不良风气。

（四）不制造、销售、焚烧封建迷信殡葬用品，不开展封建迷信活动，积极引导群众选择鲜花祭扫、网络祭扫等低碳环保的祭奠方式。

（五）积极推广生态殡葬理念，引导逝者家属选择火化、树葬、花坛葬、骨灰撒海等节地生态安葬方式，减少土地资源消耗，保护生态环境。

三、安全规范，保障权益
（一）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加强消防、用电等安全设施设备的日常检查维护，定期排查消除各类安全隐患。

（二）严格遵守职业道德，着装整洁，语言文明，态度和蔼，规范服务行为，自始至终为丧属提供人性化服务。

（三）不以任何理由、任何方式向丧属索取、暗示和收受额外服务费，严禁“吃、拿、卡、要”等行为，杜绝请吃吃请现象。

（四）保障服务质量，切实维护逝者尊严和家属合法权益，做到让逝者安息，让生者安慰，为家属排忧解难。

四、严格自律，接受监督

（一）自觉接受民政、市场监管、公安等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社会各界的监督，积极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开展执法检查。

（二）畅通投诉渠道，认真受理并及时处理各类服务投诉，在10个工作日内答复，确保事事有落实、件件有回音。

（三）不进行虚假宣传、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竞争行为，自觉维护公平有序的殡葬服务市场秩序。

（四）不断加强自身建设，提升从业人员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，努力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加优质、规范、高效的殡葬服务。

五、违诺责任
本人（本单位）自愿作出上述承诺，并自觉履行。如发生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，愿意接受相关部门的依法依规处理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或身份证号）：

联系电话：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

承诺人（签字）：

承诺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

